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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府行复〔2020〕146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：孔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 1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海洲，职务：主任。 

 

   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

发改政务公开〔2020〕128 号，以下称 128 号告知书），向本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 128号告知书，并重新作出答复。 

申请人称：  

《申报市一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书》的函就是发改委获

取的政府信息。同样，下属部门也是会先向发改委提交一份申请。

现发改委只提供复函，不提供申请函，是故意隐瞒事实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程序合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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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1 月 8 日收到申请人孔 XX 通过广州市

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提交的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。申请人要求被申

请人公开“穗发改社〔2005〕65号文及相关资料，以及审批所依

据的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书”的政府信息，申请人要求获取

政府信息的方式为“邮寄”，通信地址为越秀区医国街 113号 202，

申请人同时提供了电子邮箱地址 h009@163.com。 

收到申请人上述信息公开申请后，被申请人进行了登记，并

于 2020年 11月 10日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登记回执》（穗发改

办回执〔2020〕131 号）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通信地址以邮寄的方

式送达申请人。同时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进行核

查，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制作 128 号告知书，并于 2020 年 11

月 30日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通信地址以邮寄的方式送达申请人。 

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……”第四十条

“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，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及行政

机关保存政府信息的实际情况，确定提供政府信息的具体形

式……”等规定。 

二、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。 

（一）被申请人已依法向申请人公开穗发改社〔2005〕65号

文及相关资料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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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

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

时间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穗发改社〔2005〕

65号文及相关资料，被申请人核查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和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在 128

号告知书中向申请人公开了《关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内科大

楼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复函》（穗发改社〔2005〕65号）的主文及

附件。被申请人已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。 

（二）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项目建议书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

负责公开范围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

一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

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

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负责公开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《广州市第一人

民医院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书》是由原广州市卫生局编制，

被申请人并不是制作该信息的行政机关，因此，该政府信息不属

于本机关负责公开范围。被申请人已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规定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

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被申请人也告知

了申请人可向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原广州市卫生局）咨询了

解或提出申请，并告知了该行政机关的联系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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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 128号告知书程序合法、认定事

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0 年 11 月 8 日，申请人通过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

管理系统提交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所需的政府信息描述为：穗发改社〔2005〕

65号文及相关资料，以及审批所依据的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

书。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为邮寄。 

被申请人于 2020年 11月 10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登记

回执》（穗发改办回执〔2020〕131 号）予以登记，并邮寄送达

申请人。经审核后，于 2020年 11月 26日作出 128号告知书，主

要内容为：您申请公开的“穗发改社〔2005〕65号文及相关资料”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和第三十六条

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可向您公开（详见附件）。您申请公开的“审

批所依据的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书”不是我委制作或最初获

取的政府信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

条和第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不属于我委公开范围。您可以

向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咨询了解或提出申请。被申请人于 11

月 30日将上述告知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 128号告知书，向本府申请行政

复议。 

本府认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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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

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

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

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

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”被申请人依法负有公开其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的职责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、

（五）项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

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

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

时间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

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”本案中，被申

请人经审查，“穗发改社〔2005〕65号文及相关资料”为被申请

人制作的政府信息，“审批所依据的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书”

不是被申请人制作或最初获取的政府信息，作出 128 号告知书，

以附件形式向申请人公开了《关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内科大

楼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复函》（穗发改社〔2005〕65号），并告知

申请人“审批所依据的新内科大楼工程项目建议书”不是其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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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最初获取的政府信息，不属于其公开范围，并指引申请人向有

关单位咨询了解或提出申请，符合上述规定，并无不当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，按照下列规定确定：（一）

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

日；（二）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行政

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

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于收到

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确认，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（三）申

请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双方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。”第三十三

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

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

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0 年

11月 8日通过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提交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，被申请人于同年 11 月 26 日作出 128 号告知书，并于

同年 11 月 30 日将告知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

内作出 128号告知书，符合上述规定，程序合法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 128 号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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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充分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理由不成立，本府不予采纳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

发改政务公开〔2020〕128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

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


